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補助機關及民間團體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補助機

關及民間團體實施要點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補助機

關及民間團體辦理各項活

動實施要點 

因應本所補助資本門設施

設備一同適用本要點，故

刪除「辦理各項活動」。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鄉轄內各級機

關、學校及宗教團體。 

... 

（五）宜蘭縣內鄰近本

鄉之偏遠地區學校或原

住民重點學校、實驗教

育學校。 

二、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鄉轄內各級機關

及學校。 

… 

（五）鄰近本鄉鄉鎮偏

遠地區學校。 

 

1.配合實務，增列參與

鄉政事務推動的民間單

位，將宗教團體納為補

助對象。 

2.配合實務，增列參與

原鄉事務推動的機關，

將原住民重點學校、實

驗教育學校納為補助對

象。 

三、補助原則如下： 

  … 

（九）受補(捐)助經費產

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

入，由受補（捐）助單

位，自行處理，無需繳

回。 

(十)凡本要點第二點所稱

各學校於當年度向本所申

請補助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者，於次年度起三年內補

助以不超過十萬元為限。 

三、補助原則如下： 

  … 

（九）受補(捐)助經費產

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

入，由受補（捐）助單

位，自行處理，無需繳

回。 

依據 1 1 2 年度第 22 

屆第 3 次臨時會決議辦

理。 



四、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辦理各項治安維

護、消防安全、環境保

護、社會福利、社區發

展、推展觀光、衛生保

健、體育活動、社會教

育、民俗文化相關支出

等。… 

（三）補助案件應以公益

性支出用途及部分補助為

原則，有以下情事者不予

補助: 

… 

11.每人每餐餐費超過新台

幣 100 元之各項活動用餐

經費。 

12.辦理各項活動之人事費

用及僱工工資(講師費除

外)。 

13.已補助之設施設備項

目，未達使用年限。 

四、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辦理各項治安維

護、消防安全、環境保

護、社會福利、社區發

展、推展觀光、衛生保

健、體育活動、社會教

育、民俗文化活動等。 

（三）補助案件應以公益

性支出用途及部分補助為

原則，有以下情事者不予

補助: ...11.每人每餐餐

費超過新台幣 80 元之各

項活動用餐經費。 

1.因應增加補助資本門設

施，文字酌修。 

2.比照本所膳費標準。 

3.明定不予補助相關人事

費用之範圍。 

4.針對設施設備新增不予

補助情形。 

五、申請程序如

下：... 

（二）申請補助計畫書

內應敘明計畫名稱、目

的、辦理單位、實施期

間、 實施地點、參加

對象及人數、活動或工

作內容、設施設備使用

五、申請程序如下：...

（二）申請補助計畫書內

應敘明計畫名稱、目的、

辦理單位、實施期間、 

實施地點、參加對象及人

數、活動或工作內容、經

費預算明細表、 經費來

源、預期效益及申請本所

新增購買資本門設施設備

之申請程序。 



切結書(如附件二)、經

費預算明細表、 經費

來源、預期效益及申請

本所補助金額等內容。 

(三) 購買設施設備項

目應檢附圖片規格明

細，本所得依政府電子

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

內所列之商品項目金額

補(捐)助。若商品項目

資料並無所需之設施設

備項目，則逕依計畫書

內容之充實性、合理

性、公平性核給。 

補助金額等內容。 

六、受理期間：申請單位

應於計畫執行前七日，將

第五點規定之相關文件函

報本所，逾期 不予受理。

唯專案性計畫或有關政策

性之重大活動，申請期間

不受限制。 

六、受理期間：申請單位

應於活動前七日，將第五

點規定之相關文件函報本

所，逾期 不予受理。唯專

案性計畫或有關政策性之

重大活動，申請期間不受

限制。 

因應增加補助資本門設

施，文字酌修。 

八、經費核銷方式如下：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

計畫執行完竣後一個月

內，備文檢附領據（如

附件三）、經費分攤表

（如附件四）、經費明細

表（如附件五）、支出憑

八、經費核銷方式如下：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

計畫執行完竣後一個月

內，備文檢附領據（如

附件二）、經費分攤表

（如附件三）、經費明細

表（如附件四）、支出憑

1.新增購買資本門設施設

備之核銷方式。 

2.配合第 5 點申請程序

(二)新增設備使用切結書

(附件二)，調動原附件序

列。 



證（如附件六）及成果

照片(含執行前中後照

片)等資料，函送本所核

銷請款。 

… 

(六)購置財產設備，應黏

貼財產標籤及可供辨識補

助機關字樣等資料，並登

錄為受補(捐)助團體財產

列入移交，置於會址或供

大眾使用之公共空間，同

時填具新增財產目錄並登

載使用年限，前述相關文

件於核銷時檢附照片以供

備查。 

（七）受補(捐)助之民間

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

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

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

應負相關責任。 

證（如附件五）及成果

照片(含執行前中後照

片)等資料，函送本所核

銷請款。 

… 

（六）受補(捐)助之民間

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

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

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九、本所應對民間團體之

補（捐）助業務強化內部

控制機制，依下列規定辦

理管制考核，並於事後抽

案切實輔導查核：…

（二）補（捐）助案件由

本所逕為考核，其考核方

式如下：… 

九、本所應對民間團體之

補（捐）助業務強化內部

控制機制，依下列規定辦

理管制考核，並於事後抽

案切實輔導查核：…

（二）經常事務類補

（捐）助案件由本所逕為

考核，其考核方式如

因應增加補助資本門設

施，文字酌修。 



（三）受理補(捐)助案

件之績效衡量指標，依

下列標準作為成果考核

及效益評估之參考依

據，本所後續採不定期

抽樣實地或書面資料之

督導及考核作業(附件

七)。 

下：… 

（三）受理補(捐)助案件

之績效衡量指標，依下列

標準作為成果考核及效益

評估之參考依據，本所後

續採不定期抽樣實地或書

面資料之督導及考核作業

(附件六)。 

 

 


